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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命的学问,非常重视对人性的探讨。孟子“性善”和朱熹的“性本善”思想，在中国人
性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和朱熹对于人性的诠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孟子的“性善”是即心言
性，强调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走的是一条逆觉体悟的道路；朱熹的“性本善”是即性言心，强调天理下贯为人
性，以性善言心善，走的是一条顺思论证的道路。 “性善”与“性本善”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从“性善”发展到“性本
善”，实质是人性论的一种理论模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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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与“性本善”：孟子朱熹人性论的两条理路 *

陈 林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就是关于人生命的学问。
①中国哲人大多重视对人性的探讨，为人寻求安身立命之

道。毫无疑问，孟子“性善”和朱熹的“性本善”思想，在中国

人性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而朱熹的“性本善”思想

显然是秉承和发扬孟子的“性善”思想而来，同时孟子的

“性善”思想也正是通过朱熹的阐发才得以彰显。 朱熹推

崇孔孟，竭其一生精力发扬孔孟思想，然而在阐述孔孟思

想过程中， 朱熹亦将自己的为学态度与思想模式带进去

了，形成了具有他自己特色的解释模式。应该说，“性善”与

“性本善”的内涵是有一定差异的。 笔者认为，从“性善”发

展到“性本善”， 实质是人性论的一种理论模式转化。本文

即尝试从孟子和朱熹关于“性善”和“性本善”的论证出发，
来分析两者人性论的内在理路及差异。

一、 孟子的“性善”———以心善言性善

如何理解孟子的“性善”思想，自古至今一直是个备

受关注和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理解，孟子主张“性

善”，却是不容怀疑。 一般认为，孟子反对以告子为代表的

传统的言性方式， 认为传统的言性方式只是平面描述人

的某些现象，并没有揭示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孟子·

离娄下》言：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为本。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世人习惯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人在

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固有状态； 而一旦把人的本性理

解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固有状态， 则容易把情

感欲望和利益需求（“利”）等以自利为目的的思想或行为

作为人的本性。 ②显然，孟子批评的“故”是指告子的“性无

善无不善”以及当时流行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等人性思想。
《孟子·告子上》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 ’或曰：‘性可
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

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尧为君而有
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

子启、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不善，非才之

罪也。 ”

从公都子的言语中可知，持“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

善”和“有性善，有性不善”观点的人是以历史上出现的善

恶之人为例来论证自己的人性观点。 这种论证方法显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2JZD007)。
作者简介：陈林（1982—），男，湖北黄冈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助理研究员。

①牟宗三指出：“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 它是以生命为它的

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长

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 14页。

②徐克谦在《<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探微》（《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 3期）一文中对“以故说性”有详细论述，可参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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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现象出发来论证人性善恶。 ①公都

子在此处虽没有解释告子持“性无善无不善”的原因，但

《孟子·告子上》其它地方对告子持“性无善无不善”的原因

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告子拿杞柳和水做比如，认为“性，犹

杞柳也；义，犹杯棬也。 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则东流，决诸西则西流，人性之无分

善恶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 在告子看来，杞柳成为杯棬

是由外在力量使然，人之为仁义乃是人之后天所为；杞柳

不是杯棬，仁义亦不是人之本性。 所以人性就像无确定方

向之水流，无所谓善恶，引之向善则为善，引之向恶则为

恶。 显然，这也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现象来思考人性善

恶。 孟子此处虽然没有直接批评这三种人性思想，但从其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孟子实不认同公都子所言的三种人性思想， 而认为人性

应该是善的。

问题是，为什么孟子反对传统的“故”的言性方式呢？
孟子此处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但我们可以从文中找

到答案。 前文说到“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

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的思想都是从现实生活中的经

验现象来思考人性善恶，既然孟子反对这三种人性思想，
那么，我们可以说，孟子实质是反对这种从现实生活中的

经验现象来思考人性的方式。 此处，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

问———孟子为什么反对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现象来思考

人性呢？这个问题涉及到孟子的人禽之辨思想。我们知道，

孟子十分强调人禽之辨，肯定人不同于动物，“犬马之与我

不同类也”（《孟子·告子上》）。 虽然“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几希”（《孟子·离娄上》），但正是这“几希”处把人同动物区

别开了。因此，在孟子看来，“人性”不同于“物性”，认识“人

性”的方法亦不同于认识“物性”的方法。 从经验现象来思

考人是什么，所把握的只是经验中的人的生存状态，并没

有触及到真正的人性，更没有指点人追求本真的生命。

既然孟子认为对“人性”的研究应该采取一种不同于

对“物性”的研究的方法，那么其对人性的解读就必然采用

一种不同于“故”的新方法。 这种新方法又是什么呢？ 从孟

子强调人禽之辨就可知， 孟子实主张对人性的思考应从

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类本质之处着手， 把人和动物区分开

来，以凸显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从孟子同告子关于人

性的辩论中即可看出。 《孟子·告子上》有：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
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

玉之白欤？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
之性与？ ”

可见，孟子之所以反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言性方式，
就是认为这种言性的方式并没有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那么，对孟子而言，人之类本质之处又是什么呢？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

上》）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
礼存心。 （《孟子·离娄下》）

这说明，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之别、君子与小人之异，
在于各自所存守之东西不同；人与动物之不同的“几希”处

就是人的心， 正是人心的一点灵明才使得人从动物中超

脱出来，而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孟子又直接指出，正是由于

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四心”才使得人

是人，而不是动物。 他说：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
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

此处， 我们如做进一步思考， 可以追问一个为什

么———人的生命是“身—心”一体的整体存在，孟子为什

么把人与动物的区别定位在心上而不定位在身上呢？ 这

是因为，孟子认识到人的心具有“结构的优位性”，②心能主

导身，而不是相反；相较于身之被动存在，心乃是一主动的

存在，具有思虑的功能，能明人伦、践仁义。《孟子·告子上》
言：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
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此天之所与我者。

耳目易逐物而流，时时都有昏昧的可能；心则能思能
虑，自主自觉，自断是非，当其所行。 故心是一有价值之主

动存在，能主宰耳目等感觉器官。
正是基于对心具有“结构的优位性”的认识，孟子把

身、心做了大小之别。 《孟子·告子上》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先

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此为大人而已矣。
“大体”者指心，“小体”者指耳目之感官。 依“大体”而

为者为“大人”，依“小体”而为小人。 君子小人之别就在于
心之思虑与否，故人理应“先立乎其大者”。

孟子还认为，每个人本然具有此“四心”。 他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
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四心”中恻隐之心是最根本的，其是羞

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基础。 孟子对人本然具有

“恻隐之心”进行了论证。 其言：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
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

声而然也。 （《孟子·公孙丑上》）
人在见到孺子将入井时必然会生发出一种原始的生

命觉情，进而援之以手，更重要的是此行为之动机“并非有

待于生理欲望之支持，而完全决定于此一呈露之自身，无

①参见陈赟：《性善：一种引导性的概念———孟子性善论的哲学意蕴与方法内涵》，《现代哲学》，2003年第 1期。
②参见袁保新：《试论孟子心身观在其人性论上之蕴含》，《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内圣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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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于外。 ”［1］在孟子看来，人的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实质就是

仁心善性。 ①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用“孺子入井”之例来论

证人皆有恻隐之心， 似乎如告子般以后天的经验来论证

人性。 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 事实上，孟子的论证方法与

告子有本质的区别，“孺子入井”是“面临冲突临界点的例

子，”②是“‘启发性的例示’，其用意在邀请他的读者通过设

身思考的假想情境参与，反省其自身道德意识的跃动，从

而洞见到内在的道德理则，”［2］不能简单等同于经验事实。
孟子是“要将学者逼到意识的死角，要他在各种经验的解

释都不足以证成其状况后，直下认取本心的呈现。 ”［3］故孟

子此论证非由逻辑论证推理而得，而是自我之觉悟而有。

孟子于此处实要强调，当他人有危难痛苦的时候，每个人

都会生发出不忍不安的仁心， 并且此仁心完全是当下的

纯粹的自然流露，其中不夹杂任何动机与目的，且此仁心

皆为每个人不得不具有之存在，不能不承认之实有。
孟子进而认为，人之所以会自然流露出“四心”是由

于人本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仁义礼智”之“四德”向

外发就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四心”。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在公都子问“人性”后紧接着说：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
《孟子·公孙丑上》亦有：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
心，礼也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把“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四心”与

“仁义礼智”之“四德”联系起来，表明其认识到：作为一种

由心所显发的外在的可感的情感必然有内在的根据。 “恻

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四心”是“仁义礼智”之“四

德”现实化的表现，“四德”即内具于此心而为人所本有。

孟子进一步认为，内具于人心而为人所本有的“仁义

礼智”之“四德”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之处。 《孟子·告

子上》有：

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内也，非外也。 义外也，非内
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

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 ”曰：“白马
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 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

长人之长与？ 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
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 长楚

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

“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

炙亦有外与?”
孟子于此处实要强调，“仁义” 内具于人且又是普遍

客观的存在。告子所谓“仁内”是指“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

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这就意味着，告子

的仁与孟子的仁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告子的仁是自然情

感，是一种感性的爱，无所谓善不善，而孟子的仁固然也是

感情，但这种感情是一种理性的爱，是具有价值意义的美

好德性，虽落实在具体人物上有差等，但却不表示仁心有

偏私。 告子所谓的“义外”是指“彼长而我长之”“长楚人之

长，亦长吾之长”。此即谓，义只是外在的普遍的法则，对他

人行义只是外在的规定，非人之心自我生发的。 孟子反对

告子这一思想，主张仁义皆内在。孟子认为，义如仁一样内

在于人之心，义之行为是由主体自主决定的；正是由于本

心之觉，故人面对长者必生起敬意，而有敬长之举，若人无

敬长之心，则敬长之行为便难以出现，即使有敬长之举动，

此亦是被动的行为。 孟子言“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正是对“仁义内在”之透彻指点。
孟子亦有直接表达人之性的实质内容就是仁义礼智

的论述。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

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上》）

“所”即呈现、表现之意。“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意思就是，君子所表现出来的性，就是将仁义礼智这类的

德性根植于心中。 这里虽然是强调君子应该把仁义礼智

诸德性根植于心， 其中潜在的意思就是人之本性应是内

在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德性。
另外，孟子也有关于“性”与“仁义礼智”关系的论述。

《孟子·告子上》中，在公都子问“人性”后，孟子紧接着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不善，
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

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孟子对

“善”的定义，“其”是指“性”，“情”乃“实”。 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人若顺着本有之性之实而行，则所发动之行为就是善

的，这就是所谓的善。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的意思

是，如果人之行为为不善，则并不能归罪于人所本有之资

①牟宗三认为，孔子“仁”的特质之一就是“觉”。 所谓觉就是悱恻之感，即是孔子所言的“不安”之感、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或

不忍人之心。人唯有有觉才有四端之心，不觉就是麻木。 “麻木不仁”就指出了仁的特性是“有觉”而不是麻木。 （参见牟宗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 14页）

②参见杨儒宾：《“性命”怎样和“天道”相贯通的———理学家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改造》，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期。 另，此种事例在《孟子》中多有存在，如《孟子·滕文公上》：“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 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 他

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 其颡有泚，睨而不视。 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 盖归反虆梩而掩之。 掩之诚是也，

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

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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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阐述了自己对“善”的理解后，孟

子紧接讲仁义礼智。 这样的论述，多少显得有些突然。 如

明白“乃若其情”就是要告诉人们———人皆有的仁义礼智

即是人性所在，那么孟子在“乃若其情”后转而讲仁义礼智

就很好理解了。这说明，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外显出来就

是善，仁义礼智就是人性之“实”。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也，我固有之也”即此之谓。

孟子更由“性命分立”来阐述这一思想。 他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
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

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
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

下》）
理解此段，关键是对“命”之理解，孟子继承和发扬孔

子“义命分立”的思想，①提出了“性”与“命”分立的思想，以

突出人之性之应有内容。 孟子认为，口目耳鼻之欲虽是人

生而具有（“性也”），然此欲望之求皆是求之于外，且求之

非必得，其得之与否乃是受偶然因素影响，并不能由自己

做主（“有命焉”），所以“君子不谓性也”；仁义礼智在现实

生活中虽时常被环境所限定而无法圆满实现（“命也”），但

人能否行仁义礼智乃是自己自由自主决定的， 是不假外

求的，故仁义礼智实为人内在之性之所在（“有性焉”），所

以“君子不谓命也”。由是观之，孟子实以能自我做主宰、体

现人之意志自由者为性， 故其认为仁义礼智才是人应有

之性。 孟子正是通过“性命分立”的方式，将仁义礼智等德

性价值摄入人性中，强调人应该以仁义礼智为性，而不能

以自然欲求为性。 既然仁义礼智才是人之真性，那么人性

就是善的。

综上可知，孟子从“人禽之辨”出发，突破了传统的

“生之谓性”的言性方式，认为人性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类

本质规定， 强调只有道德生命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人。由此，孟子认为人的心是人区别动物的“几希”处，仁

义礼智根于心，为心所固有，仁义礼智外显就表现为“四

端”之心，“四端”之心所发动的行为就是善行。 如是，由人

之善行就可以看到人之善心， 由人之善心就可以看到人

之善性。 这就是孟子的“以心善言性善”。

二、 朱熹的“性本善”———以性善言心善

朱熹对人性的思考直承孟子而来，他在注《孟子》中

对孟子性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地诠释，直接用“天理”来诠

释“性”，强调“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4］明确提出人性

本善。我们通过朱熹对《孟子》中两处言“性善”的注释就可

以发现这种创造性的诠释。朱熹把《孟子·滕文公上》“孟子

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句注释为：

道，言也。 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
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尧

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

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
至，而不懈于用力也。 门人不能悉记其辞，而撮其大旨如

此。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
而对《孟子·告子上》“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不善，非

才之罪也”中“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一句，

朱熹解释为：

乃若，发语辞。 情者，性之动也。 人之情，本但可以为
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 （《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卷十一）
从这两个注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 一是思想内容

的转化———直接把“性”解释为“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明

言“性之本善”“浑然至善”，明确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 二

是诠释方法的转变———当言“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

也”时，实质是强调性之本源不仅是天之“生”，也是天之

“生理”。 这中间就透显处一种宇宙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朱熹对《孟子》这两处的诠释内容和方法就

奠定了朱熹对孟子性善思想诠释的基本框架。 朱熹对人

性本善的思考并不是如孟子般从人有“四端”之心反思逆

证而来，而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立论，通过“天理即是

人性”的正思顺取的方式把天理作为人之价值之本，而视

“性善”为天之公理，把人的善良本性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

度，以树立道德价值的必然性，重建人对于仁义礼智的肯

定与信服。
我们知道， 朱熹是运用理气论的架构来谈论事物的

存在状态，把万物看成是理气同构的产物。在朱熹看来，宇

宙万物均由理和气共同构成， 理既是物之所以为物的本

体根据，也是物之所以为此物的价值根源，为万物生成运

化之根本；气则是使物构成具体可见可感形态的材质，为

万物生成运化之质料。
既然万物的形成都是理与气之聚合， 人作为万物之

一当然亦是由理与气共同构成。 朱熹说：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 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
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 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

然后是理有所附著。 （《朱子语类》卷 4，性理一）
这即是说，人亦是禀受理和气得以有生命，人之受生

是天理下贯与气化流行共同作用的结果。
朱熹进一步认为，人之性亦是受之于天的，人性亦是

由天理和气化流行而来。

命者，天之所以赋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禀
受乎天地。 然性命各有二。 自其理而言之，则天以理命乎

人物谓之命，而人物受是理于天为之性；自其气而言之，则
天以是气命乎人物亦谓之命， 而人物受是气于天亦谓之

性。 （《朱文公文集》卷 56，答郑子上十四）
天赋予人物者为“命”，人禀受于天者为“性”。 这即是

①关于“义命”分立的思想可参阅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孔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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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谓“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朱子语类》卷 4，性理

一）。进一步分析，性命各有两个方面，从理言，天以理命于

人，人受理以为性；从气言，天以气命于人，人受气以为性。

因此，朱熹把人之性分为两种，一种禀受天理而来的“天命

之性”，一种禀受气质而来的“气质之性”。

虽然朱熹常以本原之“天命之性”与后天之“气质之

性”之对照来谈人性，但他认为“天命之性”才是人的本质

之性。因此，他更多是从人之本原处，即“理”的层面来谈论

人性。 其言：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

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 各得之以为性。 （《朱文公文集》卷

70，读大纪）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
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四书章句集注》，

孟子集注卷十一）
理既为万物之本原，人之初生便是顺承此理而来，而

此理落实在人身上，便就是人之性。这就是说，天理是人之

性的本原，人之性是天理下贯而来的，故性的本原就是天

理。 由此，朱熹认为在本然上天人并无间隔，“天人本是一

理”（《朱子语类》卷 17，大学四或问上）。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

天又在人矣。凡语言动作视听，皆天也。只今说话，天便在
这里。 （《朱子语类》卷 17，大学四或问上）

既然人之性是禀自天理而来， 那么人之性的内容理

应就是天理之内容。天理又是什么呢？朱熹继承发展了《周

易》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认为天理

就是生生之德。 其言：
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阴阳刚柔，元亨利贞。 以气

言，则春夏秋冬；以德言，则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
是个坯朴里便有这底。天下未尝有性外之物。（《朱子语类》

卷 20，论语二）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

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 （《朱子语类》卷 68，易四）

天地宇宙乃是一个生生不息、生化流行之大生命体，
宇宙生化之理就蕴藏在万物之中。 从天道言，理为元亨利

贞；从四时言，理为春夏秋冬；从人道言，理为仁义礼智。无

论是元亨利贞、春夏秋冬，还是仁义礼智，都是天之生生不

息之理在天地人物中的体现。 万物禀受宇宙之生理而有

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之自然运化规律，人类禀受此宇宙之

生理则有仁义理智等美好德性。
朱熹 进 一 步 把 作 为 人 道 之 理 的 具 体 内 容 规 定 为

“仁”，赋予理以道德价值，认为仁义礼智等德性就是天理。

他说：
天地生物自是温暖和煦， 这个便是仁。 所以人物得

之，无不有慈爱恻隐之心。 （《朱子语类》卷 53，孟子三）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为心者也。 （《朱文公文集》卷 67，仁说）

天地生物之心是仁。 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
能有生。 故恻隐之心在人， 亦为生道也。 （《朱子语类》卷

95，程子之书一）
天地创生宇宙万物是天之美好德性之显露， 此德性

就是天之仁。人亦是由天地所创生，故人亦有此仁之德，此

仁之德发而为恻隐之心；同时，恻隐之心之发用又体现了

天之生生之仁。换言之，天地以创生万物为心，人得天地之

心以为人心，因此人心就是天心；而天心为仁，故人心亦为

仁。 当朱熹把天地生物之理规定为生生之仁时，此仁已不

只是伦理道德规范，而具有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意义。因此，
当人发挥本有的仁义礼智之心来对待天地万物之时，其

所体悟到的就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经验的德性， 而是一种

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 此即是儒家所谓“天人合一”。

当朱熹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把天之理规定为仁时，
就从理论上为人性本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朱熹十

分推崇程颐的“性即理”之说，认为是颠扑不破之理。 ①由

此，朱熹进一步把性和理直接等同，认为人的性就是天理

之仁的具体化和内在化。

性只是理， 万物之总名， 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
理，秉得来便为我所有。 （《朱子语类》卷 117，朱子十四）

性是理之总名，仁义礼智皆性中一理之名。 （《朱子语

类》卷 5，性理二）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 （《朱

文公文集》卷 14，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

在朱熹看来，理是宇宙的本体，天地间只有一理，而

万物禀受此理成为性，性为万物之理之总名，因此，性就是

天理。而理是仁义礼智，所以性就是仁义礼智；性既为仁义

礼智，性就为善。值得注意的是，“性只是理”中的“只是”就

是强调性之本体是纯粹无杂的，是纯然至善的，本体之性

中只有仁义礼智等天理，无一丝一毫之人欲。因此，人人皆

具有纯然至善的本性。 纯粹之善的本体之性就是人在现

实生活中由“气质之性”向“天命之性”复归的实践依据，人

都有此本体之性，故人皆能成圣成贤。
与此同时，朱熹认识到，性理是无形无迹，是以性理

之表现，必须通过心方能彰显。作为本然存在之性理，只有

通过心的发动才能显现为道德情感、生起为道德活动。 故

朱熹进一步探讨了性理与心之关系， 以充分地说明道德

活动之可能。

朱熹认为，心与性不一不二，“不可无分别，亦不可太

说开成两个”（《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一方面，心性有

别，心是心，性是性；另一方面，心性虽然有别，但心性不

二，本然之性需经由心来表现，心性本一体贯通。 其言：

心是理之所会处，理无心则无着处。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曰：

①“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

此。 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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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去着实通，本来贯通。 ”“如何本来贯通？ ”曰：“理无

心，则无着处。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所谓“心是理之所会处”“理无心，则无着处”，就是强

调性理不可能离开心单独存在，性理必须依心而显发，无

心则性理就无现实存在性。 朱熹更以太极、阴阳之喻来言

心性一体。 其说：

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 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
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

心亦然。 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 （《朱子语类》卷 5，性理

二）

太极不能离开阴阳而存在，太极只能存在于阴阳中；
同样，性不能离开心而存在，性只能于心中呈现出来。 因

此，“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

注卷十三）

既然“心是理之所会处”，那么理必为心所含蕴。 故朱

熹常言“心具理”。

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 （《朱子语类》卷

9，学三）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 不能存于心，不能穷得理；
不能穷得理，不能进得心。 （《朱子语类》卷 9，学三）

所谓“一心具万理”、“心包万理”，就是言天理原具于

心，性理是作为心的内容而具于本心之中。需要强调的是，

朱熹所谓的“心具理”是指心本具理，仁义礼智内在于心，

不是指心把外在的理摄入到内心而具有。 他说：

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 理便在心之中，心
包蓄不住，随事而发。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在外面。 只为人役役不可必之
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岂不可惜！（《朱子语类》卷

118，训门人六）
同时，朱熹还强调，性理必须由心之发动才能生发出

来，心的功能就是将性中之理生发出来，使之由潜在变成

现实。 其言：

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康节所谓“心者，性之郛郭”是也。 包裹底是心，发出
不同底是性。心是个没思量底，只会生。 （《朱子语类》卷 5，
性理二）

性虽是实理，但却是无形的存有；心虽是虚灵，但却

能涵括实理。 性自身无法彰显自己，必须依靠心之敷施发

用，才能具体呈现出来；性理经由心之展现，其价值意义也

就得以彰显。

朱熹进一步认为，此性理由心展现出来就是情，情是

性在现实生活中活泼泼的展现， 由这活泼泼的情就可以

见到人性之善。

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 ……恰似那

藏相似，除了经函，里面点灯，四面八方皆如此光明粲烂，
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 因今日有
这情，便见得本来有这性。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性不可言。 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恻隐、辞逊四端之
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如见水流之清，则知源头必清矣。四

端，情也，性则理也。 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
之意。 （《朱子语类》卷 5，性理二）

内具于心之性理有一不容己之动力， 必然会显发出

来而为可见可感之情气。 有什么样的性理就会显发出什

么样的情气， 通过外显的情气亦可以知道性理的本来面

目。 心若不为气质遮蔽，此纯然至善之性理显发出来的自

然就是善的恻隐、辞逊之情；同时，正是通过现实生活中活

泼泼的恻隐、辞逊之情，亦可反过来知性之本善。 这就是

说，性是体，情是用，性由情显，由情知性；性既善，心若无

遮蔽，则所发之情亦应为善；由人有纯善之情亦可逆知人

有纯善之性。
性如水之源，情如水之流。 既然心具纯善之性理，发

用而为善的恻隐、辞逊之情，则此善的恻隐、辞逊之情在现

实生活中转化为行动就表现为善的行为了。 就此一动态

的生发历程来看，心、性、情可以说是一。
总之， 朱熹是把天理作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的存在根

据，天理在人则为人性，人性是天理下贯为人的本质规定。

天理为纯然至善，因此人性亦本然为善。 这种本然之善性

具体内在于人之心，为心所包涵具有，外发就为情。若人心

无所遮蔽，则此本心所发之情自然亦是纯然至善之情，此

至善之情转化为行动就是善行了。 如是，由人之善性就可

以看到人之善心，由人之善心就可以看到人之善行。 这就

是朱熹的“以性善言心善”。

三、 从“性善”到“性本善”———两种不同的诠释路

径

从前面两节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 孟子和朱熹对于

人性的诠释是走的两条不同的路径。 孟子是即心言性，强

调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走的是一条逆觉体悟的道路；

朱熹是即性言心，强调天理下贯为人性，以性善言心善，走

的是一条顺思论证的道路。“性善”到“性本善”的转化体现

的不仅仅是对人性更圆融的解释， 更是一种哲学思维模

式的转换。 朱熹的论证方法更多的是一种先天分析的方

法，孟子则是一种后天综合的方法。 孟子这种后天综合的

方法使得其很难从形而上学的高度为人性寻找一个本体

论根据。 这也是导致后人对孟子性善论有“性向善”和“性

本善”两种解读路径的重要原因。 ①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

①近代以来，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性向善”者以傅佩荣为代表，认为是“性本善”者则以牟宗三为代表。关于“性向善”的相关

论述可参阅傅佩荣《存在与价值的关系》（《台湾大学哲学评论》第 15期，1992年）一文，关于“性本善”的论述可参阅牟宗三

《圆善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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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此论述可参阅冯达文、郭齐勇《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关于孟子思想部分。

②在牟宗三看来，虽然宋明理学家都以道德的形而上学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其中走的理路并不一样。 朱熹的“理”只

为超越的，而不内在，“只存有而不活动”；“性”即是理，亦只是理，不是道德本心，心性是横列相对为二，心只是一颗不具理的

认知心，心不是性亦不是理。周镰溪、张横渠、 程明道至胡五峰、刘羲山一系则是言天道下贯为性，在存有论意义上肯定道体

与性体，然后言以心著性、尽心成性，以明心性通为一，贯通天道性命，上下通流。相较之下，镰溪羲山一系之理路更为圆满通

达，是儒学之正宗。 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观点亦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杜保瑞在《朱熹形上思想的

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消解》（《台湾大学哲学评论》第 33期，2007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反思。 至于朱熹在宋明理学

中的定位的问题超出了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本文认为，相较只有道德实践工夫论而缺少道德本体论的孟子，朱熹关于人性

本善的宇宙本体论证明的理论效力更高。

知天”亦是一种境界的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
①从哲学理论上看，朱熹这种以宇宙本体论的方式对人性

本善的论证，才是从根本上肯定人性为善。 ②这正如朱熹

自己所说：“孟子亦只是大概说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处也

少得说。 须是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处，方是说性与天道而。 ”（《朱子语类》卷 28，论语

十）从理论效力看，朱熹这种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对人性

作本体上的说明的论证路径比孟子那种从心性论的角度

由心善向上推出性善的论证路径更加精密细致， 更具理

论效力。 孟子的性善论在宋代以前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

能不说与其思想本身的理论效力没有关系。
应该说，从“性善”到“性本善”的转化是思想发展的

逻辑必然。 正如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

（《孟子·腾文公下》），其言性善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君王“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一

书总的来说是一本政治著作，如何施行仁政、如何使社会

实现正理平治，才是孟子念兹在兹的根本问题。 孟子言性

善的直接出发点是要辟杨墨之言，正人心之危，是为了使

人尤其是君王相信尧舜与自己同性， 每个人都有行仁义

之能力，进而证明仁政应行且可行。 这实质是一种把仁政

建立在仁心基础上的政治思想。 正是由于孟子关心的根

本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 其对性善的阐述在

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附带的理论产物了。 当然，就孟子

“道性善”本身之哲学意义而言，实是为了揭明“人皆有善

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意义即在于其扩充、
实现自己的性。 ”［5］“性善”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恐怕连孟

子本人也意想不到。 隋唐以来，佛教盛行，儒学走向衰落。
如何同佛教精致的义理思辨相抗衡， 创造性的发展先秦

儒家思想， 是宋代儒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必须承担的重

大任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理学家们吸收了佛教的本体

论思维方式，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对天道性命、人心善性

进行新的诠释，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义理规模，使儒

家思想在理论上更具思辨性，在哲学形态上更精致，进而

把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也是宋明理学被称为

“新儒学”的根本原因。 具体到《孟子》一书，《孟子》中的外

王理想就被理学家们所淡化， 而其中有关天道性命的思

想则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 朱熹关于人性本善的思想正

是这一变化的重要体现。朱熹的“性本善”思想正是从宇宙

本体论的高度为人性至善确立普遍的、必然的根据。
站在儒学发展史来看，我们可以说，“性善”与“性本

善” 分别是儒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问题做出

的对人的生命的思考，而从“性善”到“性本善”的转化正是

儒学在发展历程中自我更新与创造或者说自我调适与发

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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